
∘(对象) 没有住院因素的70岁以下无症

状，轻症确诊者中同意居家治疗者

∘(除外事由 )易受感染的居住环境、有

基底疾病时、60岁以上未接种疫苗者、

有住院因素的同居者等

阶段性日常恢复第一次改版 (11.1~) 后续应对(11.29~)

□ 考虑到确诊者激增等流行趋势，暂时保留第二次改版

□ 出现追加接种效果之前的4周内，维持现状，促进医疗及防疫后

续应对计划

◦ 居家治疗的转换

无法居家治疗的例外情况下才可住进医疗机构的体系

< 现有> < 改善 >

∘( 对象) 所有新冠病毒19确诊者

- 如有住院因素, 易受感染的居住环境

没有监护人且需要照顾者(儿童、残疾

、70岁以上接种者等)等可以住院治疗,

∘建立应急时24小时咨询、就诊热线，提前指定护送医疗机构

□鼓励未接种者接种，实行快速追加接种（加强针）实施

◦ 鼓励未接种者的基本接种

- 重启儿童青少年(12- 17岁)为对象的事先

预约(~‘22.01.22.)，根据当地条件，通过学校-接种机关部门的链接

进行接种(由教育局主办)

- 与医疗界合作、积极鼓励因其他诊疗而来医疗机关的高龄者等接

种疫苗



□ 迅速实施追加接种

- 12月运营高龄人群(60岁以上)集中接种疫苗期间，与接种流感疫苗

类似，无需提前预约，进行当日接种

- 对于所有18岁以上基本接种完成者，在接受基本接种后5个月(150

天)为基准实施追加接种

- 设置防疫通行证(接种证明书)有效期(6个月)，利用需要出示防疫

通行证的设施需在6个月内追加接种

- 个人情况(疾病治疗、出国等)、团体接种(感染脆弱设施、医疗机

构等)等原因以及希望接种剩余疫苗者，考虑各对象群体追加接种

标准*等因素，1个月内可提前接种

* (基本接种完成4个月)60岁以上、基底病患者、医疗机构、感染脆弱设施

(基本接种完成5个月)18-49岁、50岁

(基本接种完成2个月)杨森疫苗接种者，免疫低下者

□ 加强防疫

加强疗养医院·设施等感染脆弱设施PCR检查*，以完成疫苗加强针者为中心运营

* (现有)1次PCR检查(住院时)+隔离室留观1天

→(变更)2次PCR检查(①住院时，隔离第3天)+隔离室留观4天

禁止老年人休闲福利设施(敬老院、老人福利馆等)冬季腌制泡菜等

活动

<由DANURI 1577-1366提供翻译>


